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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对格雷二级电站3宗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生产现场土地及格雷一级电站2宗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生产现场土地开展测绘工作。格雷二级电站土地位于平寨乡布凹村公所格雷村，于1999年11月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
已有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权证缺少界址坐标、控制点信息等电子化数据，不满足不动产权证书更换要求，更换不动产权证书需要补充上述数据。因此，为更换和办理上述土地及地上建筑物不动产登记证书，特开展测绘工作。
二、工作内容
（1）对格雷二级电站3宗、格雷一级电站2宗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生产现场土地开展测绘工作测绘。测量范围及内容包括：用地面积测绘、房产面积测绘等。
（2）出具测绘报告书满足办证要求；
具体情况见下表：
	一
	土地
	
	
	
	

	序号
	宗地名称
	土地位置
	土地使用证面积(m2)
	土地使用证编号
	备注

	1
	格雷二级电站厂区、生活区土地
	丘北县平寨乡
	13222.85
	邱国用（1999）第 2287号
	

	2
	格雷二级电站引水渠道土地
	丘北县平寨乡
	17607.40
	邱国用（1999）第 2288号
	

	3
	格雷二级电站库区
	丘北县平寨乡
	53333.60
	邱国用（1999）第 2289号
	

	4
	格雷一级宗地
	丘北县平寨乡
	6362.00
	邱国用（2000）第 2423号
	

	5
	格雷一级综合用地
	丘北县天星乡
	2908.87
	丘国用(2007）第5842号
	


注：原则上本次测绘面积应与现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上的证载面积保持一致；建筑的面积可参考建设施工图纸，以本次测绘为准。
三、技术规范引用文件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GB/T 2260-2007）；
（2）《县级以下行政区划代码编制规则》(GB/T 10114-2003)；
（3）《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GB/T 13923-2006）；
（4）《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
（5）《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试行）》；
（6）《房产测量规范 第1单元:房产测量规定》（GB/T 17986.1-2000）；
（7）《房产测量规范 第2单元:房产图图式》（GB/T 17986.2-2000）；
（8）《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与编号》（GB/T 13989-2012）
（9）《地籍调查规程》（TD/T 1001-2012）；
（10）《卫星定位城市测量技术规范》（CJJ/T 73-2010）；
（11）《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RTK)技术规范》（CH/T 2009-2010）；
（12）《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1部分∶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图式》（GB/T 20257.1-2017）；
（13）《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24356-2009）；
（14）《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18316-2008）；
四、测绘要求
[bookmark: _Toc323541978][bookmark: _Toc323646908][bookmark: _Toc15419][bookmark: _Toc323629823][bookmark: _Toc323540623][bookmark: _Toc13126753][bookmark: _Toc9677][bookmark: _Toc194826506][bookmark: _Toc194286124][bookmark: _Toc194890671][bookmark: _Toc194837099][bookmark: _Toc199272005][bookmark: _Toc205875963][bookmark: _Toc194825573][bookmark: _Toc201052311][bookmark: _Toc199272126][bookmark: _Toc195681259][bookmark: _Toc194763940][bookmark: _Toc202150454][bookmark: _Toc205876365][bookmark: _Toc194213303][bookmark: _Toc194258847][bookmark: _Toc194212456][bookmark: _Toc194827625]1主要数学基础
[bookmark: _Toc13126755][bookmark: _Toc323646909][bookmark: _Toc12664][bookmark: _Toc323541979][bookmark: _Toc323540624][bookmark: _Toc323629824][bookmark: _Toc29675]（1）平面坐标系统
[bookmark: _Toc194212458][bookmark: _Toc194213305][bookmark: _Toc194837101][bookmark: _Toc27967][bookmark: _Toc199272128][bookmark: _Toc194827627][bookmark: _Toc323541982][bookmark: _Toc195681261][bookmark: _Toc323629827][bookmark: _Toc323540627][bookmark: _Toc205876367][bookmark: _Toc323646912][bookmark: _Toc194763942][bookmark: _Toc199272007][bookmark: _Toc202150456][bookmark: _Toc17288][bookmark: _Toc194258849][bookmark: _Toc194890673][bookmark: _Toc194825575][bookmark: _Toc194826508][bookmark: _Toc194286126][bookmark: _Toc205875965][bookmark: _Toc201052313]根据自然资源部对不动产登记工作的相关要求，至2018年7月1日起全面使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统。所有具有空间位置的图形数据必须统一到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或与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有严密转换关系的地方坐标系，高程基准为1985国家高程基准。由于高海拔等原因，丘北县可采用与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有严密转换关系的地方坐标系，满足1:500地籍图测绘需要。汇交数据时提供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成果，同时提供地方坐标系成果。
[bookmark: _Toc13126756]（2）高程系统
采用1985国家高程基准。
（3）比例尺
测图比例尺采用1:500，制作宗地图则根据实际情况缩放。
[bookmark: _Toc13126757]（4）计量单位
1）长度单位采用米（m），保留两位小数；
2）面积单位采用平方米（㎡），保留两位小数；
3）坐标单位采用米（m），保留3位小数。
2准备工作
（1）基础资料收集（建设单位提供）
[bookmark: _Toc27144609]1）规划批准后的设计蓝图和电子图，主要包括建筑专业的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等详图；
2）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报告及通知单；
3）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其附件、附图；
4）国有土地使用证；
5）公司资料一套（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授权委托书）；
6）法人身份证明书、法人身份证（或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
7）项目批建验收其他资料。
（2）政策法规文件
1）国家法律法规、相关文件，地方性法规、条例、规定；
2）国家相关规程、行业标准，地方性法规、标准、细则；
3）其他有权单位制定的法定性相关文件。
（3）资料分析研究及规范化处理
资料分析主要包括各类收集数据完整性、有效性、现势性、数据类型、规范性、一致性、空间参考等，具体分析内容如下：①完整性：判断数据源的空间覆盖范围、内容是否完整，不完整的列出清单及时补充完善。②有效性：对数据源进行有效性分析，未通过验收或审核的数据，一般只能参考使用。③现势性：确定数据源的现势性，分析其是否符合当前现状实际，与实际不一致的需剔除。④数据类型：确定数据源的存储形式和数据格式，选择数据提取、转换方法。⑤规范性：确定数据源是否符合有关规程规范要求，与相关标准不一致的进行规范化处理。⑥一致性:判断数据源的数据含义、数据类型、数据精度等是否与“房产测量”数据标准一致，不一致的确定换算方法。⑦空间参考:分析各空间数据的坐标系，确定各坐标系之间的转换方法。
[bookmark: _Toc2164][bookmark: _Toc7137][bookmark: _Toc27144604]3内业数据处理
[bookmark: _Toc23718][bookmark: _Toc27322][bookmark: _Toc29443][bookmark: _Toc27940][bookmark: _Toc31258][bookmark: _Toc28774][bookmark: _Toc4118][bookmark: _Toc18259][bookmark: _Toc21965][bookmark: _Toc6990][bookmark: _Toc4907][bookmark: _Toc17924][bookmark: _Toc29919][bookmark: _Toc14028][bookmark: _Toc31058][bookmark: _Toc13036][bookmark: _Toc10722][bookmark: _Toc30907][bookmark: _Toc9382][bookmark: _Toc13824][bookmark: _Toc29380][bookmark: _Toc24741][bookmark: _Toc1817][bookmark: _Toc2574][bookmark: _Toc1038][bookmark: _Toc28715][bookmark: _Toc9690][bookmark: _Toc11526][bookmark: _Toc16324][bookmark: _Toc6067][bookmark: _Toc26355][bookmark: _Toc1666][bookmark: _Toc8383][bookmark: _Toc18424][bookmark: _Toc23983][bookmark: _Toc17968][bookmark: _Toc4183][bookmark: _Toc18733][bookmark: _Toc7010][bookmark: _Toc19250][bookmark: _Toc28908][bookmark: _Toc9761][bookmark: _Toc26893][bookmark: _Toc4346][bookmark: _Toc10527][bookmark: _Toc25361][bookmark: _Toc21866][bookmark: _Toc9132][bookmark: _Toc21365][bookmark: _Toc2262][bookmark: _Toc28779][bookmark: _Toc2549][bookmark: _Toc10350][bookmark: _Toc912][bookmark: _Toc12558][bookmark: _Toc30993][bookmark: _Toc21617][bookmark: _Toc8837][bookmark: _Toc32066][bookmark: _Toc18037][bookmark: _Toc22266][bookmark: _Toc27520][bookmark: _Toc30302][bookmark: _Toc2547][bookmark: _Toc3288][bookmark: _Toc4387][bookmark: _Toc10861][bookmark: _Toc1868][bookmark: _Toc25332][bookmark: _Toc29980][bookmark: _Toc27679][bookmark: _Toc3971][bookmark: _Toc757][bookmark: _Toc18300]1）宗地图的绘制：以地籍图为基础编绘宗地图；比例尺和幅面应根据宗地的大小和形状确定，比例尺分母以50倍数为宜；宗地图一般选用A4和A3纸张幅面，个别宗地选用A2纸张。
[bookmark: _Toc19873][bookmark: _Toc11620][bookmark: _Toc5417][bookmark: _Toc31966][bookmark: _Toc14142][bookmark: _Toc10761][bookmark: _Toc5800][bookmark: _GoBack]编制方法：各要素的编绘要求：界址点及其编号。界址点用直径1.2mm的黑色圆表示，中心用直径0.1mm的黑色点表示位置；界址点编号以宗地为单位统一进行编号，解析界址点采用“J”标注，图解界址点采用“T”标注，一宗地统一用一个顺序号连贯编排，宗地西北角为1号，顺时针方向按照自然序数进行编排。注记用黑色等线体，字高2.0mm，字头朝上：界址线及边长注记。用红色实线表示，线宽0.3mm（RGB 255，0，0），将相邻界址点直接进行连线，界址线边长注记用2.0mm颜色为黑色的等线体在该界址线的中心位置进行标注，字头朝上或朝左，并与该界址线垂直。当界址线较短图上直接注记困难时，可以引注边长；宗地代码与地类代码。在宗地的中心位置用分式的形式进行标注，分子表示权属码和宗地代码，分母表示地类代码。用3.0mm中等线体黑色注记。如图面负荷较重，可以简注，同时在技术总结中说明；宗地范围内的建筑物和构筑物应详细表示，2层以上房屋还须标注结构和层数。一户多房的，依《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1部分1:500 1:1 000 1:2 000 地形图图式》（GB/T 20251-2007）区分主附建筑物；表头部分。
五、成果提交:
承包商应对测绘成果的准确性负责，提供的成果必须满足测绘范围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更换不动产权登记证书的需要，如测绘成果不满足当地不动产登记中心要求，应补充测绘或重新测绘完善成果，直至符合不动产中心和发包方要求。测绘成果包含（但不限于）以下成果资料：
1. 不动产测量报告（3份），内容应包含构筑物测量图成果、成果表、汇交数据成果。
2.所有文件均提供电子版（拷贝专用U盘或刻录制成光盘），其中文字采用Word和PDF格式、表格采用 Excel格式、图形采用 AutoCAD或其他通用格式。
